巨鹿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（序号5）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市发展改革委能耗管控不力。与经济规模相比，邢台市能耗、煤耗总量依然偏大，分别居全省第5位、第6位；能耗强度依然偏高，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.12倍、全国平均水平的1.75倍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占比偏低。邢台市发展改革委作为主管部门，对2024年上半年煤炭消费量突增应对措施不够有效，2024年12家规上企业煤炭消费量超过年度控制目标，致使全市规上工业煤炭压减目标任务未完成，超出控制指标14.75万吨。其中沙河市、襄都区、宁晋县分别超出13.18万吨、4.64万吨、2.36万吨。”（序号5）的问题。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14日至2月24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4326356，0319-4326352。

邮箱：jlx6381@163.com
附件：1. 序号5具体整改情况表

附件1：

序号5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市发展改革委能耗管控不力。与经济规模相比，邢台市能耗、煤耗总量依然偏大，分别居全省第5位、第6位；能耗强度依然偏高，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.12倍、全国平均水平的1.75倍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占比偏低。邢台市发展改革委作为主管部门，对2024年上半年煤炭消费量突增应对措施不够有效，2024年12家规上企业煤炭消费量超过年度控制目标，致使全市规上工业煤炭压减目标任务未完成，超出控制指标14.75万吨。其中沙河市、襄都区、宁晋县分别超出13.18万吨、4.64万吨、2.36万吨。

	责任单位
	巨鹿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严格落实《河北省重点区域用煤投资项目煤炭替代管理办法》，大力推进节能降碳，完成市下达我县节能工作目标。

	整改措施
	2025年我县无新上耗煤项目，不涉及规上工业企业煤炭压减目标任务。同时，我县积极推进节能降碳工作，降低能源消耗。

	完成情况
	一是转发上级节能降碳工作文件。转发市发改委《关于印发邢台市2025年节能降碳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邢发改环资字【2025】134号）至相关部门，并请各部门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二是积极开展节能宣传。2025年6月25日，组织开展了宣传活动，通过发放宣传册、倡议书等绿色低碳主题宣传资料，从身边节约一张纸，节约一度电开始，让广大群众更有参与感，营造绿色低碳的良好氛围。




